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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工作委员会
文件

上 海 市 普 陀 区 教 育 局

普教委〔2023〕26 号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 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关于冯丽萍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

区教育系统各基层党组织、基层单位：

经研究，决定：

冯丽萍同志任中共上海市普陀区新普陀小学支部委员会副

书记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吴煜琪同志任上海市普陀区新普陀小学东校副校长，不再担

任上海市普陀区新普陀小学副校长职务；

秦梅逸同志不再担任中共上海市普陀区沪太新村第一小学

支部委员会书记、上海市普陀区沪太新村第一小学副校长职务；



— 2 —

顾利平同志兼任中共上海市普陀区沪太新村第一小学支部

委员会书记；

王隆平同志不再担任上海市长征中学副校长职务。

特此通知。

中共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工作委员会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局

2023 年 5月 8日

中共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2023 年 5月 16 日印发


